附件

长宁区城市更新项目土地供应和价款的
若干规定（试行）

为践行“人民城市”重要理念，深入推进长宁区城市更新工作，加快建设“四力四城”，提升城区能级和竞争力，结合长宁区实际情况，对城市更新存量补地价项目的土地供应，制定本办法。
依据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》第四十一条“鼓励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，创新土地供应政策，激发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活动的积极性”；《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》第九条“区人民政府负责细化制定区级城市更新相关政策文件和工作机制，包括土地价款确定规则等内容”，第三十条“城市更新项目通过存量补地价方式实施涉及补缴土地价款的，委托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市场评估，并经区人民政府集体决策后确定。”“区人民政府集体决策可综合考虑相关产业政策、土地利用情况、公共要素贡献等因素。”长宁区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，经过集体决策程序后，进行城市更新项目的土地供应和价款确定。
一、适用范围
位于长宁区范围内，城市更新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认定的城市更新项目。
二、确定原则
区政府集体决策时重点考虑城市更新项目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：
1、位于市级或区级认定的重点区域内，并对市、区城市更新推进具有突出的示范性和引领度。
2、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，吸引相关产业集聚，增加税收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有突出贡献，对提升地区发展能力和经济吸引力具有显著带动作用。
3、对提升地区职住平衡、优化公共服务、改善环境品质、保护历史风貌和建设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有突出贡献。
三、确定比例
参照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第五条“有基准地价的地区，协议出让最低价不得低于出让地块所在级别基准地价的70%”，区政府确定的土地价款不低于评估价格的70%。
四、操作流程
更新项目主体根据项目情况提交申请材料，区土地收储和出让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，拟定土地供应方案，报区土地收储和出让领导小组集体决策。
五、监管措施
城市更新项目纳入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，各更新要素由相关职能部门全程监管。
六、时效
[bookmark: _GoBack]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— 1 — 
    

